
 

        

入 會 申 請 須 知  修訂日期 2018-4-6 
 

凡申請加入香港跆拳道協會者（以下稱為申請人），必須符合以下條件： 

 

1. 申請人必須持有由香港跆拳道協會發出黑帶 5段或由國技院發出 5段或以上的資 

   歷，並需清晰列出由一段至最高段位的段證編號及發出日期。 

 

2. 申請人必須於申請入會時，同時保持 5 個或以上不同地點及仍在運作中之道場或 

訓練場； 

 

3. 申請人所有道場之總學員人數必須達 200 人或以上； 

 

4. 申請人的每個道場必須個別已運作兩年或以上； 

 

5. 申請人必須持有有效的商業登記證或社團登記（註冊年期必須達兩年或以上）並          

作為持牌人； 

 

6. 索取申請入會表格時，須繳交手續費用 HK$2,000 元正（申請成功與否，將不退

還），申請有效期為六個月（由索取表格日期開始起計算）； 

 

7. 凡成功申請，須另繳付 HK$8,000 元正不退還的入會費。 

 

8. 成功申請者須於接獲通知後三十日內繳交該年之年費，逾期作自動放棄處理； 

 

9. 如申請人欠交有關文件，經本會通知後三十日之內仍未有／未能提交欠缺或要

求之文件（包括但不限於正本或副本），有關之申請則作自動放棄論，本協會不

再作另行通知； 

 

10. 申請人在提交入會的表格時必須連同下列文件一併提交； 

(a) 已填妥之入會申請表格； 

(b) 申請人所申請跆拳道會的架構； 

(c) 申請人所申請跆拳道會成員名單，包括屬下黑帶成員及其他成員中文及

英文姓名（並需提交上述人士之跆拳道資歷證明文件副本）； 

(d) 申請人（館長或負責人）持黑帶 5 段或以上資歷證書副本； 

(e) 有關道場的資料； 



(f) 每個道場學員人數資料； 

(g) 每個道場練習相片； 

(h) 每個道場運作 2 年期的証明文件； 

(i) 有效商業登記證或社團登記副本； 

(j) 本會有權要求核對所有提交文件或證據的正本。 

 

11. 審批程序 

技術委員會審查組審查申請及有關文件過程中，可能要求申請人提交進一步資

料及文件： 

程序一：致函各屬會通知有關申請並詢問各屬會是否反對申請；  

程序二：經過審查後，審查組會將審查結果作出報告，提交技術委員會；  

程序三：技術委員會於會議中以不記名的投票方式來決定是否通過申請；  

程序四：投票結果和申請將一併提交執行委員會審核及確認結果；  

程序五：執行委員會審核及確認結果； 

程序六：申請人會獲通知其申請結果。 

 

12. 如申請於審理過程中遭到否決。本會於一年內（由通知申請遭否決的信件日期 

起計）不會再接受同一申請。 

 

＊ 備註：(1)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只用於本會之用。 

 

(2) 如有任何查詢，可致電 2504 8116 或傳真 2881 0871 與本協會聯絡。 

 

(3) 本會辦公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正，午膳時間 

為下午十二時三十分至二時正，星期六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正。 


